
委托协议
委托方：如皋市行政审批局

受托方：如皋市人民政府城北街道办事处

为贯彻执行《如皋市农村住房规划建设管理办法（试

行）》（皋政规〔2019〕7号）、《如皋市农村宅基地和建房

（规划许可）审批流程》（皋政办发〔2020〕121号）文件精

神，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委托关系，适应政务服务向乡镇延伸要

求，进一步提升行政审批便利度，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

过，就下列行政审批事项继续委托工作，达成协议如下：

一、委托内容

受托方受委托方委托，在其行政区划范围内以委托方名

义行使农村宅基地和建房“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建

设工程验线”、“建设工程规划核验(验收)”职能，以及负

责与该职能相关的行政指导、政府信息公开、信访、行政复

议、行政诉讼等工作。

二、委托期限

委托期限三年，自2024年1月22日起，至2027年1

月21日止。在委托期间内，法律法规或上级有新规定的从

其规定。

三、各方权责

（一）委托方权责

1.将受委托行政机关和受委托实施行政审批的内容予以

公示。



2.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及时转达新政策文件精神，指导、

监督受托方实施受托行政审批，对经监督发现的违法或不当

行政执法行为，及时要求改正或直接予以纠正。

3.为受托方提供具体事项的审批标准(包括：实施依据、

申请条件、申报材料、审批流程、承诺时间等)、行政审批

专用章、审批文书 (表格 )等。

4.因受托的行政审批事项而引发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委派行政负责人参加听证、出庭应诉。

5.因受托方审批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受托方在履行受

托事项中，发生重大行政过错的，暂停相关事项的委托。

（二）受托方权责

1.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受托行政审批的相关工作制度，

规范行政审批程序，严格用印管理，统一使用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上报应用系统和江苏省规划用地“一书三证”在线监管

系统进行审批、制证，并及时将审批结果报送至市行政审批

局备案。

2.按照委托方提供的审批标准，在委托范围和权限内

以委托方名义实施行政执法活动。

3.积极参加委托方组织的业务培训，主动接受委托方

的监督和指导。

4.合理配备相应的审批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具体办理

行政审批事项时，需持有关行政执法证件。



5.不得将委托事项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超越委托

权限实施行政审批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托方自行承

担。

6.受托方应在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后3个工作日内，将相

关审批信息及时推送委托方及相应监管部门。

7.受托方应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主动公开审批结

果，依法依规做好相应依申请信息公开答复。

8.受托方应做好审批档案的整理、归档、保存工作。

9.实际参与、负责承办因受托的行政审批事项而引发的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因行政不作为引起的法律事务。

10.对受托行政审批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以及不履行

相关的审批行为被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责令履行的，受托方

承担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四、其他事宜

1.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一式五份，受托方、委托方各执一份，另三份

报市委编办、市司法局、市政务办备案。

委托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受托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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